
（上接A02版）
十、完善绿色转型政策体系
（二十四）健全绿色转型财税政策。积

极构建有利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和资源高
效利用的财税政策体系，支持新型能源体
系建设、传统行业改造升级、绿色低碳科技
创新、能源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推广等领域工作。落实环境保
护、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和清
洁能源车船税收优惠。完善绿色税制，全
面推行水资源费改税，完善环境保护税征
收体系，研究支持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

（二十五）丰富绿色转型金融工具。延
长碳减排支持工具实施年限至 2027 年年
末。研究制定转型金融标准，为传统行业
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合理必要的金融支
持。鼓励银行在合理评估风险基础上引导
信贷资源绿色化配置，有条件的地方可通
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支持绿色信贷发
展。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降低绿色
债券融资成本。积极发展绿色股权融资、
绿色融资租赁、绿色信托等金融工具，有序
推进碳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创新。发展绿
色保险，探索建立差别化保险费率机制。

（二十六）优化绿色转型投资机制。创
新和优化投资机制，鼓励各类资本提升绿
色低碳领域投资比例。中央预算内投资对
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重点行业节能降
碳、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等领域重点项目积极予以支持。引导和规
范社会资本参与绿色低碳项目投资、建设、
运营，鼓励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设立绿
色低碳产业投资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新
能源、生态环境保护等绿色转型相关项目
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二十七）完善绿色转型价格政策。深
化电力价格改革，完善鼓励灵活性电源参
与系统调节的价格机制，实行煤电容量电
价机制，研究建立健全新型储能价格形成
机制，健全阶梯电价制度和分时电价政策，
完善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制度。完善居民
阶梯水价、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超定额
累进加价政策，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支持地方完善收费模式，推进生活垃圾处
理收费方式改革，建立城镇生活垃圾分类
和减量激励机制。

（二十八）健全绿色转型市场化机制。
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完善
交易制度规范及登记、出让、转让、抵押等
配套制度，探索基于资源环境权益的融资
工具。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完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建设，健全法规制度，适时有序扩大交易行
业范围。完善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加
强绿电、绿证、碳交易等市场化机制的政策
协同。

（二十九）构建绿色发展标准体系。建
立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推进基础通用
标准及碳减排、碳清除相关标准制定修订，
制定企业碳排放和产品碳足迹核算、报告、
核查等标准。加快节能标准更新升级，提
升重点产品能耗限额要求，扩大能耗限额
标准覆盖范围。完善可再生能源标准体系
和工业绿色低碳标准体系，建立健全氢能

“制储输用”标准。
十一、加强绿色转型国际合作
（三十）参与引领全球绿色转型进程。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应对
气候变化、海洋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
护、塑料污染治理等领域国际规则制定，推
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气
候治理体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
强南南合作以及同周边国家合作，在力所
能及范围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

（三十一）加强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
拓展多双边对话合作渠道，加强绿色发展
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大力宣传中国
绿色转型成效，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加强
绿色投资和贸易合作，推进“绿色丝绸之
路”建设，深化与有关国家务实合作，提高
境外项目环境可持续性，鼓励绿色低碳产
品进出口。加强绿色技术合作，鼓励高校、
科研机构与外方开展学术交流，积极参与
国际大科学工程。加强绿色标准与合格评
定国际合作，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制定修订，

推动与主要贸易伙伴在碳足迹等规则方面
衔接互认。

十二、组织实施
（三十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加快推进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把党的领导贯彻
到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各地区各部
门要明确本地区本部门绿色转型的重点
任务，结合实际抓好本意见贯彻落实。各
相关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要积极推
进本领域绿色转型工作。国家发展改革
委要加强统筹协调，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能
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制
定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制度，
科学开展考核，加强评价考核结果应用。
重要情况及时按程序向党中央、国务院请
示报告。

（三十三）加强法治保障。各有关单位
要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法典和能源法、节约
能源法、电力法、煤炭法、可再生能源法、循
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修订工作，
研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专
项法律。落实民法典绿色原则，引导民事
主体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健全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依法开展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和修复机制。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记者严赋憬
张晓洁）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
意见的出台背景是什么？部署了哪些重要
任务？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
负责人。

问：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绿色低碳发

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能源绿色转型步伐加
快，截至2024年6月底，可再生能源装机规
模达到16.53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3.8%；产
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建成全球最大、最完
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
高，2023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碳
排放强度较 2012 年分别下降超过 26%、
35%，主要资源产出率提高了60%以上；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与此同时，我国绿色转型仍然面临着不
少困难挑战。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偏
重、环境约束偏紧的国情没有改变，化石能
源和传统产业占比仍然较高，生态环境质量
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此外，全球绿色
转型进程面临波折，环境和气候议题政治化
趋势增强，绿色贸易壁垒升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加快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部署。党中央、国务
院印发意见，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作出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明确了总体
要求、主要目标、实施路径，对于推动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问：意见的总体要求和工作原则是什么？
答：意见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为引

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化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加
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形成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意见提出坚持全面转型、协同转型、创
新转型、安全转型的工作原则：将绿色转型
的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方位、全
领域、全地域推进绿色转型；充分考虑不同
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实际，科学设定绿色
转型的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强化支撑绿
色转型的科技创新、政策制度创新、商业模
式创新，为绿色转型提供更强创新动能和制
度保障；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
部、当前和长远、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妥善防
范化解绿色转型面临的内外部风险挑战。

问：意见提出哪些目标？
答：意见提出两个阶段目标。到 2030

年，重点领域绿色转型取得积极进展，绿色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减污降碳协
同能力显著增强，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
提升，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和标准体系更加
完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
成效。到203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
系基本建立，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广泛
形成，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取得显著进展，主
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进入绿色低碳轨道，碳排放达峰
后稳中有降，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同时，针对不同领域，意见提出量化工
作目标：到2030年，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达到
15万亿元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5%左右，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超过 1.2 亿千
瓦；营运交通工具单位换算周转量碳排放强
度比 2020 年下降 9.5%左右；大宗固体废弃
物年利用量达到 45 亿吨左右，主要资源产
出率比2020年提高45%左右等。

问：意见部署哪些主要任务？
答：意见围绕 5 大领域、3 大环节，部署

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

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5 大领域分别是：构建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空间格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格局，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加快产业结构
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
造升级，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数
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稳妥推进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
用，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构建新型
电力系统；推进交通运输绿色转型，优化
交通运输结构，建设绿色交通基础设施，
推广低碳交通运输工具；推进城乡建设发
展绿色转型，推行绿色规划建设方式，大
力发展绿色低碳建筑，推动农业农村绿色
发展。

3大环节分别是：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大
力推进节能降碳增效，加强资源节约集约高
效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消费模式
绿色转型，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加大绿色产
品供给，积极扩大绿色消费；发挥科技创新
支撑作用，强化应用基础研究，加快关键技
术研发，开展创新示范推广。

问：如何完善支持绿色转型的政策体
系？

答：意见提出完善绿色转型政策体系。
财税政策方面，积极构建有利于促进

绿色低碳发展和资源高效利用的财税政策
体系，落实相关税收优惠，完善绿色税制。
金融工具方面，延长碳减排支持工具实施
年限至 2027 年年末，研究制定转型金融标
准，积极发展绿色股权融资、绿色融资租
赁、绿色信托等金融工具。投资机制方面，
中央预算内投资对重点项目积极予以支
持，引导和规范社会资本参与绿色低碳项
目。价格政策方面，深化电力价格改革，完
善水价政策，推进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方式
改革。市场化机制方面，健全资源环境要
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交易市场建设，完善绿色电力证书交易
制度。标准体系方面，建立碳达峰碳中和
标准体系，加快节能标准更新升级，完善可
再生能源标准体系和工业绿色低碳标准体
系。

问：意见出台后如何抓好落实？
答：意见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的顶层设计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加强统筹协调，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能耗双控
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制定实施碳
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制度，科学开展考
核，加强评价考核结果应用。

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就《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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